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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 急 

 

 
 

 

江商务资管〔2025〕28号 

 

 

江门市商务局关于开展江门市2026年省级促进产业

有序转移资金（支持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

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产业项目建设投产方向） 

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台山市科工商务局、江门市广海湾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商务

厅关于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项目入库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园区

函〔2025〕16号，以下简称《入库通知》）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江

门市 2026年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（支持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

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产业项目建设投产方向）项目入库申报指

南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指南》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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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做好政策宣传和申报发动工作  

请你们按照《入库通知》以及《申报指南》要求，积极发动本

地区省级经济开发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做到应报尽报，筛选

并整理出意向申报企业名单，于 7月 4日前报送我局。 

二、指导企业编制申报材料 

请台山市科工商务局牵头组织本地区项目申报，指导企业按照

《申报指南》要求编制申报材料。 

三、按要求做好审核工作 

请台山市科工商务局于 7月 4日前收集汇总企业的申报材料，

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

对申报项目及材料进行把关，出具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的审

查意见。 

四、做好申报项目上报工作 

请台山市科工商务局将初审通过的申报入库项目，按照优先排

序并经台山市人民政府同意后，于 7月 10日前报送我局。上报材料

包括项目申报正式文件（含审查意见、推荐文、项目汇总表及预算

绩效目标申报表，相关表格样式详见附件 2）、项目入库申报材料

（纸质版一式 3份和电子版刻录成光盘 1份），项目申报材料纸质

版需盖企业公章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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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江门市 2026年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（支持 

省级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产业 

项目建设投产方向）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

2．项目汇总表、绩效目标申报表（县级商务主管部门 

填报） 

3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 

商务厅关于省级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资金项目入库的 

通知 

 

 

江门市商务局           

    2025年 6月 27日         

 

（联系人：李慕洁，联系电话：3507395）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台山市人民政府，市发展改革局，市科技局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 

市财政局，市生态环境局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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